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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0338         证券简称：潍柴动力      公告编号：2010-022 

 

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

二届十一次监事会决议公告 

 

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、完

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称“公司”）二届十一次监事会会

议通知于2010年8月13日以传真或专人送达方式发出，会议于2010年

8月23日11:00在山东省潍坊市民生东街26号公司会议室召开。会议

由监事会主席孙承平先生主持，监事丁迎东先生出席本次会议，蒋

建芳女士书面授权委托监事会主席孙承平先生，对监事会所有议案

进行投票表决。经审查，监事蒋建芳的授权委托合法有效。本次监

事会到会监事人数超过公司监事会成员半数，符合《公司法》和

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，会议召开及程序合法有效。会议以举手

投票方式表决，合法有效通过如下决议： 

一、审议及批准公司 2010 年中期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

本议案实际投票人数 3 人，其中 3 票赞成，0 票反对，0 票弃

权，决议通过本议案。 

二、审议及批准公司实施 2010 年中期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及相

应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

公司拟以 2010 年 6 月 30 日为基准日的总股本 833,045,683 股

为基数，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10 股普通股，每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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面 值 人 民 币 1 元 。 上 述 方 案 实 施 后 公 司 总 股 本 变 更 为

1,666,091,366 股，注册资本变更为人民币 1,666,091,366 元。 

在上述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方案经公司股东大会及类别股东

会议审议及批准并实施后，公司总股本和股权结构将发生变化，公

司章程需相应进行修改，具体修改内容如下： 

1、在公司章程第七条第一款中的“……于2009年6月19日获公

司2008年度股东周年大会修订, ” 后增加“于2010年【 】月【 】

日获公司201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修订,” 

2、 将公司章程第十九条第二款中：“……公司发行的普通股

总数为83304.5683万股……” 

修改为：“……公司发行的普通股总数为166,609.1366万

股……” 

3、在公司章程第二十条中增加下列一款，作为第四款：“经公

司实施 2010 年中期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后，公司共发行

166,609.1366万股普通股，其中A股股东持有126129.1366万股，境

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40,480万股。” 

4、将公司章程第二十一条：“公司的股本结构为：普通股

83304.5683万股，其中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20240万股，A股股

东持有63064.5683万股（包括发起人持有的32560万股）。” 

修改为：“第二十一条  公司的股本结构为：普通股

166,609.1366万股，其中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40,480万股，A股

股东持有126129.1366万股。” 

5、 将公司章程第二十四条：“公司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

83304.5683万元；总股数为83304.5683万股……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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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 改 为 ： “ 第 二 十 四 条   公 司 的 注 册 资 本 为 人 民 币

166,609.1366 万元；总股数为 166,609.1366 万股……” 

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就本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事

项的实施事宜向境内外有关监管部门、机构办理审批、登记、核

准、申请股票上市等手续，并在本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完成后办

理工商变更登记等事宜。 

本议案实际投票人数 3 人，其中 3 票赞成，0 票反对，0 票弃

权，决议通过本议案，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 2010 年第一次临时

股东大会、2010 年第一次 A 股股东会议和 2010 年第一次 H 股股东

会议审议及批准。 

三、审议及批准关于增加公司经营范围及相应修改公司章程的

议案 

根据公司实际经营发展需要，公司拟在原有经营范围基础上增

加“自有房屋租赁；钢材销售；企业管理服务”。此次变更后的公

司经营范围为：柴油机及配套产品的设计、开发、生产、销售、维

修、资格证书内企业自营进出口业务；自有房屋租赁；钢材销售；

企业管理服务。”（具体以工商部门核定为准） 

本次增加经营范围经公司登记机关核准后，公司章程相应条款

需进行修改，具体修改内容如下：  

公司章程第十三条原为： 

“公司的经营范围以公司登记机关核准的项目为准。 

公司的经营范围包括：柴油机及配套产品的设计、开发、生

产、销售、维修、资格证书内企业自营进出口业务。  

公司应当在公司登记机关核准的经营范围内从事经营活动。” 

现修改为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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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公司的经营范围以公司登记机关核准的项目为准。 

公司的经营范围包括：柴油机及配套产品的设计、开发、生

产、销售、维修、资格证书内企业自营进出口业务; 自有房屋租

赁；钢材销售；企业管理服务。  

公司应当在公司登记机关核准的经营范围内从事经营活动。” 

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办理本次经营范围变更及公司

章程修改的工商变更登记、备案等相关事项。 

本议案实际投票人数 3 人，其中 3 票赞成，0 票反对，0 票弃

权，决议通过本议案，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 2010 年第一次临时

股东大会审议及批准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

二〇一〇年八月二十三日 


